专利侵权纠纷立案要求
　　一、办理条件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属于受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和管辖范围；
　　（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权人的合法继承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中，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提出请求；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请求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提出请求；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不能单独提出请求。
　　二、材料要求
　　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有关规定，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提交如下材料：
　　（一）请求书，其中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1.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

　　2.被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3.请求处理的事项以及事实和理由。
　　请求书应当由请求人签名或者盖章。
　　（二）主体资格证明，即个人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单位应当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副本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三）专利权有效的证明，即专利登记簿副本，或者专利证书和当年缴纳专利年费的收据。其中，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
　　（四）能初步证明被请求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
　　请求人应当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请求书副本及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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